附件

关于票据报销时限有关事项的通知
各单位（部门）、教职工：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财务行为，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，根据《事业单位会计准则》、《预算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对票据报销时限进行规范，按财经法规和制度要求，提供财务报销的票据显示的年度应在日期所属会计年度（例如票据显示年度为2018年，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报销完毕）。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就票据报销时限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8年及以前年度取得的票据报销时限

2018年及以前年度的跨期票据，在2018年12月1日前履行报销手续，若此期间未能报销的，以及在2018年12月期间发生的经济业务，在下学期财务处通知开账后（一般为2019年3月1日）至2019年5月31日前报销完毕，未在规定时限内履行财务报销手续的业务，跨期票据不再准予报销。

二、2019年起取得的票据报销时限

2019年1月1日起，已发生的经济业务或事项取得相关报销票据，原则上应当在票据显示日期当月或次月办理报销手续，最迟不能超过当年。除学校另有规定允许跨年报销的事项外，跨期票据不再准予报销。因年终开展财务决算工作暂停报销期间取得的报销票据，可延至次年3月31日前办理报销手续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（预算中心）
2018年1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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